三江学院第十八届田径运动会

竞赛规程
一、主办单位：

    三江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
二、承办单位：

三江学院体育部    

三江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、继续教育学院

三江学院国际教育学院
三、竞赛日期与地点

    竞赛日期：2011年11月5日-6日           

    地点：三江学院田径场

四、参加单位

    全校各院（系）及教职工代表队

五、竞赛项目

男子：100 M、200 M、400 M、800 M、1500 M、3000 M、110 M栏、4×100 M接力、4×400 M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、铅球。

女子：100 M、200 M、400 M、800 M、1500 M、100 M栏、4×100 M接力、4×400 M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、铅球。

男女混合：10×100 M接力（4女6男）

六、参赛办法

1、以院（系）为单位，每队报领队一人，教练员2-3人，工作人员
1-2人，运动员不超过50人。

2、每项每单位限报3人，每人限报两项（接力除外），接力项目每项
每单位报1队。男女混合10×100 M接力无须报名，凭学生证参赛。

3、参加运动员必须是三江学院注册在籍学生，且身体健康者。

4、各参赛单位认真填写统一发放的报名表，运动员号码自行编排（号
码段见附表），字迹清楚工整，交表前请仔细审核是否有错误之处，
报名表上请加盖各院（系）公章。

5、运动员号码布由体育部准备，随秩序册发放。运动员凭号码布和学生证参加比赛，不得替代。

6、 报名表于10月20日前以书面方式送交三江学院体育部张天宇老师处，并用电子文档形式发到OA系统。(两者必须同时具备,体育馆115办公室，电话：8483)

七、竞赛办法

1、 竞赛执行中国田协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。（可能根据实际情况作微调，解释权在体育部）

2、 径赛项目，100 M、200 M、4×100 M接力采用2个赛次，其他各项采用1个赛次按成绩取名次。

3、 2个赛次的项目，按预赛成绩录取8人（队）参加决赛，成绩相等涉及进入下一赛次时，不同组的查有效成绩的1/100秒，仍相等，由大会抽签决定。

4、径赛提前30分钟检录，田赛提前40分钟检录。

八、录取名次、记分和奖励办法

1、各项录取前八名，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记分。
2、接力项目双倍记分。

3、运动员成绩相同则名次并列，得分按所得名次计算，无下面名次，如两人并列第二，则无第三名。

4、报名人数不足录取人数时，递减1名录取，记分方法不变。

5、团体名次取前8名、得分多者团体名次列前，若相等，以第一名多者团体名次列前，余类推。

九、入场式、开幕式表演

1、三江学院十八个院（系）按系号单双参加开幕式表演，本届运动会参加开幕式表演的单位如下：英语系、法律系、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、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、电子信息工程学院、日语系、艺术学院、经济学院、国际教育学院、高等职业技术学院、继续教育学院。其它院（系）原则上参加明年运动会的开幕式表演，有意参加本次开幕式表演的院（系）可向组委会申请。
2、入场方阵为72人（6×12），大系可组两个方阵。

3、开幕式表演尽可能由大一新生完成，节目长度在5-8分钟之间，请参加表演的院（系）提前做准备，加紧排练。

4、入场式、开幕式表演均作为精神文明奖及其它奖项评选的主要依据。  

三江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一年九月
